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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是对商标保护的一种手

段，并不体现商品质量和品牌美誉度，不

是荣誉称号。为避免误导消费者，昨天，

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二审的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生产、经

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

品包装或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

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6月27日《京

华时报》）

“驰名商标”虽然并不体现商品质量

和品牌美誉度，不是荣誉称号，只是对商

标保护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实中，不少企

业将获得“驰名商标”作为提高产品知名

度和竞争力的捷径，成了一些企业抢占市

场份额的“金字招牌”。而一些消费者也

误以为“驰名商标”就是有质量保障的商

品，在消费时，便对“驰名商标”深信不疑、

情有独钟，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驰名商标”对企业的好处是不言

而喻的。一来消费者对“驰名商标”非常

买账，二来在投资、信贷等领域，也能享

受更多的优惠和支持。但“驰名商标”哪

怕是一种商标保护手段，也应当是企业

信誉积淀，就像一些“老字号”一样。但

时下，有一些“驰名商标”，并不是先在市

场上“驰名”了才有“驰名商标”的，而是

通过政府和企业的“驰名商标战略”运作

后，由相关认定机构“被驰名商标”的。

驰名“被驰名”除了荣誉光环，大抵不会

有几多真实价值。

商标，不怕“驰名”就怕“忽悠”。为

了制止商家以“驰名商标”忽悠消费者，

“商标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明确：生产、

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

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用于广告宣传、

展览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但这只是第一

步。地方政府、认定机构要更新观念，让

“驰名商标”先“驰名”了再“认定”，也就是

说，企业商标驰不驰名，让市场说话。而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则要靠产品质量去

赢得“驰名”，而不是在“争驰名”上费尽心

思、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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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卖淫嫖娼”必须罪刑法定
盛 翔

李晓亮

一则有关“提供手淫服务非卖淫”的

新闻报道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广东高院

回应称，提供手淫服务（“打飞机”）的行

为，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

定为犯罪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此类

行为不认定为犯罪。多年来，对于“提供

手淫服务”是否应该论罪，各地不同法院

的认定和判决不一。（6月27日新华网）

“波推”“打飞机”等色情服务是否属

于“卖淫嫖娼”？对此，在法院判决上，有

的法院判了容留卖淫罪，但是有的法院

却不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当矛盾出现的

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

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

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

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

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换言之，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因此，广东高院关于“提供手淫服务

非卖淫”的回应，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任

何司法的细节都应该经得起质疑和推

敲，而不能任由司法机关随意解释。非

直接发生性关系的情色服务，可否算作

“卖淫嫖娼”，确实不能“想当然”。不过，

因为各地对何谓“卖淫嫖娼”的理解和处

理不统一，必将影响到国家法律的严肃

性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立法机关和司

法解释部门有必要尽快予以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提供手淫服务非卖

淫”与卖淫合法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尽

管它确实有可能留下可钻的空子，但是，

司法本来就是这样，没有证据就不能定

罪，就必须疑罪从无。更何况，“打飞机”

“胸推”等非直接发生性关系的情色行

为，虽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仍可在治

安管理意义上对其进行适度惩罚。

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泉水新村两名

女童被发现饿死在家中，事发时孩子母亲下

落不明。七日后，《南方周末》回顾了“饿死女

童的最后一百天”。（6月27日《南方周末》）

说实话，之前我一直没敢细看那些新闻

细节。你不会想了解“三个多月中，李氏小

姐妹曾迸发出的柔弱但足够坚忍的求生本

能”到底有多么震撼人心，在生死边缘挣扎

得有多么惊心动魄，多么艰苦卓绝。而“邻

居、民警、社区和亲戚也都曾作出他们自认

为称职的努力”。

这是个人人都自称“尽力”了的结局，尤

为令人痛心。饿死的何止是小姐妹？挨饿

的还有法律规制、公共福利救济和民间爱心

互助力量吧？我们这当然是假设一个孩子

不幸生在一个极为恶劣的父母都不配为人

父母的极端家庭。难道这样的孩子就该被

饿死被虐死？

香港媒体人闾丘露薇说，“正常情况下，

目击者报警，警方介入后，将孩子送去福利

机构，同时检控母亲，由法庭决定这位母亲

是否还有能力抚养孩子。如果还有，社工持

续跟进，如果没有，孩子在福利机构等待合

法领养。”所有的假设，都依赖一个好凄凉的

前提——“正常情况下”。

这段常识，有必要一再重申。


